
 

附件 

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督促研究生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防范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发生，促进学术诚信，维护学校声誉，

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采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以下简

称“论文检测”）。 

第三条 所有在我校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均

须参加学术不端行为检测。论文检测通过后，方能进行论文

评阅和答辩。 

 

第二章  工作组织及实施 

 

第四条 论文检测的对象与要求 

论文检测的对象为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删除论文封

面、原创性声明、使用授权声明、参考文献、附录及致谢后

的论文。 

论文作者提交的检测论文应为 WORD 或 PDF 格式，命名

格式为：学院代码-学号-姓名。涉密论文在检测前须做好脱

密处理。 

第五条 论文检测标准的制定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根据所属学科特点制定论文检

测标准（分为通过、复检及不通过）。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制定的论文检测标准是论文检测是否通过的唯一依据。 

各学院（研究院）应及时将论文检测标准及相关规定告

知学生和导师。 

第六条 论文检测结果依据为“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

制比”，即被检测论文去除本人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

者，本人第二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文字重合字数后占全文

的百分比。 

第七条 答辩前学位论文检测 

1.答辩前学位论文检测由各学院（研究院）负责完成。

研究生院为每个学院（研究院）设立分账户，并根据申请学

位的人数分配检测篇数。 

2.学院（研究院）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论文检测工作。

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应保证分账户的安全，严格执行学校规

定，只对本单位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3.学位申请者在提交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前，须填写“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审核表”，并经导师审核签字同意。 

4.学院（研究院）须对检测论文进行形式审查，确认论

文语句通顺、为完整版论文的主体部分且命名格式正确后方

可进行检测。 

第八条 答辩后学位论文检测 

1.学位申请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图书馆、档案馆及研究

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最终版本学位论文电子版。无故逾

期不提交学位论文的学位申请者，学校将视为其放弃当次学

位申请。 



 

2.学位申请者须保证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本与纸质

版本一致。 

3.答辩后学位论文检测由研究生院负责完成。研究生院

通过图书馆、档案馆或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随机提取学

位论文电子版本进行检测。 

 

第三章  论文检测结果及处理办法 

 

第九条 答辩前学位论文检测处理办法 

1.论文检测结果为“通过”，学位申请者可直接参加学

位论文评阅及答辩。 

2.论文检测结果为“复检”，学位申请者须对论文进行

不少于两周时间的修改，经导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

可申请复检一次。复检结果为“通过”，学位申请者可直接

参加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复检结果为“不通过”，学位申

请者当次学位申请无效，半年后方可提出学位申请。 

3.论文检测结果为“不通过”，学位申请者须修改论文，

半年后方可提出学位申请。 

4.若学位论文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将根据有关

规定给予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条 答辩后学位论文检测处理办法 

1.论文检测结果为“通过”，当次学位申请有效。 

2.论文检测结果超出“通过”标准，当次学位申请无效，

下学期重新申请学位。 

3.凡故意规避论文检测的学位申请者，学校将严肃处理。

情节特别严重者，将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其学位申请



 

资格。 

第十一条 指导教师职责 

指导教师应对学位论文的学术道德规范进行严格把关，

并督促学位申请者对学位论文中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部分

进行修改。若因导师失职失察导致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

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将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处理。 

1.若同一年度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出现 2篇检测“不通过”，

学校约谈指导教师，并限期整改；若同一年度所指导的学位

论文出现 3篇以上（含 3篇）检测 “不通过”，学校约谈指

导教师并予以全校通报。 

2.若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连续两年出现 2篇以上（含 2篇）

检测 “不通过”，暂停其招生（上岗）资格 1年。情节特别

严重者，撤销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因论文版本提交错误造成的论文检测“不通

过”，责任由学位申请者承担。 

第十三条 论文检测工作人员须对论文检测系统账号、

密码严格保密，遵守学校规定，不得对本单位以外或其他不

相关的论文进行检测。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

解释。 


